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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  EDB/(KGA2)/GRT/4/1 Pt.1  
 

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 号 
 
分发名单：  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
幼稚园班级的学校校监及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幼稚园教育计划 

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计划）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以下统称为「幼稚园」），有关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的详
情。  
 

 

背景  
 
2.  政府由 2017/18 学年起实施计划。计划的其中一个重点，是推广家长教育。就
此，教育局于 2018/19 学年推出幼稚园阶段的家长教育架构 1，并鼓励幼稚园参考这个
架构举办校本或联校家长教育活动。教育局亦委托大专院校参照此架构，每年举办多
场全港性家长教育讲座，加强家长对幼稚园学生学习特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推广
促进儿童健康和快乐成长的正向家长教育讯息。此外，教育局根据家校合作及家长教
育专责小组的建议，委托大专院校，制订适用于幼稚园阶段的家长教育课程架构，并
于 2021 年 9 月公布《家长教育课程架构（幼稚园）》（课程架构） 2 ，这课程架构包
含四个核心范畴：「认识儿童发展」、「促进儿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发展」、「促
进家长身心健康」及「促进家校合作与沟通」。教育局鼓励幼稚园在设计有关课程或
活动时参考课程架构，让家长更有系统地学习培育子女所需的知识和技巧。  
 

3.  另一方面，教育局于 2019 年年中开始检讨计划的实施情况，检讨范围包括家长
教育。检讨工作已经完成，相关报告已于 2021 年 8 月发布，其中一项优化措施是协助
幼稚园加强家长教育。  

                                                      
1 架構以「孩子在幼稚園階段 — 家長的角色」為中心，涵蓋三個範疇：（一）認識優質幼稚園教育、（二）了解

兒童成長及（三）尊重兒童獨特性；並包括八個主題：選擇優質幼稚園、促進兒童均衡發展的課程、家校合作、

幼小銜接、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特質、輸贏不在起跑線、兒童的學習多樣性、不應將孩子互相比較。 
2 新編訂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已上載至教育局「家長智 Net」網頁內：  
ht tps: / /www.parent .edu.hk/ar t ic le / framework_kg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framework_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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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4.   就此，教育局会为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提供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以协助学校启
动有系统的校本家长教育课程。另外，教育局亦为获得上述津贴的幼稚园提供一笔过
额外津贴，鼓励幼稚园在学校网页设立「家长园地」专页，以发放家长教育资讯及推
介优质家长教育课程（如适用），如个别幼稚园现时的学校网页已有「家长园地」专
页，可善用有关津贴优化其设计及内容。所有在 2021/22 学年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均
符合资格申请，津贴额如下：  
 

(i)  每所成功申请的幼稚园可获 80,000 元，以举办家长教育课程；   
(ii)  若幼稚园已经成立家长教师会（家教会）或承诺将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或

之前成立家教会，可获额外津贴 10,000 元；   
(iii )  额外津贴 10,000 元以在学校网页设立「家长园地」专页或优化现时「家

长园地」专页。   
 

成功申请 80,000 元的幼稚园可同时获批额外津贴 10,000 元以设立「家长园地」专页。
换言之，成功申请的幼稚园可获 90,000 元（第(i)及(iii)项津贴）或 100,000 元（第(i)
至(iii)项津贴）。第(i)及(ii)项津贴可合并使用，以协助幼稚园于 2021/22 至 2025/26
学年启动及举办有系统的家长教育课程，学校和教师应在过程中汲取经验，以及提升
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透过「家长园地」建立正向家长教育的文化。学校亦应
善用其他资源（例如：优质教育基金）以适切的方式推展家长教育。  

 
5.   为协助幼稚园有效地推行有系统及有质素的校本家长教育课程，教育局已联系
大专院校及有筹办家长教育课程经验的幼稚园办学团体，为幼稚园设计及提供有系统
的家长教育课程。教育局会于本年 2 月在教育局网页（主页> 教育制度及政策> 幼稚园
教育> 幼稚园教育计划> 通告> 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载列大专院校及办学团体的联系
资料，以便幼稚园直接联系相关院校及办学团体采购家长教育课程的专业服务。我们
鼓励大专院校之间合作，或与非政府机构协作，并鼓励办学团体让其属校以外的幼稚
园购买其课程。  
 
津贴使用原则  
 
家长教育津贴  
 
6.  成功申请的幼稚园，可运用家长教育津贴向服务供应商（不限于上面第 5 段提及
的大专院校及办学团体）采购服务，为幼稚园提供家长教育课程。为确保服务的质
素，学校须遵从以下原则选择服务供应商：  
 

(i)  家长教育课程必须符合《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及《家长教育课程架构（幼
稚园）》的理念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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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家长教育课程应有助家长建立正面的育儿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培养儿童健康
成长；  

(iii )  幼稚园须按其校本需要采购有系统的、具质素的家长教育课程，避免将大部
分津贴用于单一课程，并透过适当模式（例如专家讲座、工作坊、研讨会或
网上课程等）进行；及  

(iv)  家长教育课程的内容须符合政府现行政策及遵循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包括
但不限于《基本法》及《国家安全法》。   

 
7.  如幼稚园向其他服务供应商采购专业服务，该服务供应商须符合以下条件：  

 
(i)  属非牟利机构（即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  第 88 条获税务豁免；及  
(ii)  (a)  具备为幼稚园筹办家长教育课程的经验；或  

(b) 有关讲者持有相关专业资格（如专科医生讲解儿童成长的需要，教育心
理学家讲解对儿童情绪的支援等），并且有为幼稚园家长提供家长教育
的经验。  

 
8.  为了让幼稚园在筹办校本家长教育课程时更具弹性，幼稚园可使用不多于百分
之二十的家长教育津贴，向个别讲者或专家采购服务。幼稚园须遵循上述第 6 段所述
的原则，而相关讲者须符合上述第 7 段(ii)(b)的要求。  
 
9.  在运用津贴时，幼稚园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或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与其他
幼稚园（例如，联同办学团体属下其他幼稚园或邻近地区的幼稚园）协作，合办家长教
育课程，合作团队的其中一所幼稚园须负责相关采购工作，而所有参与的幼稚园须就
相关合作细节达成协议。学校可根据个别学校预计参与家长人数的比例摊分开支，而
每所幼稚园须按协议订明的比例向服务供应商／讲者／专家支付费用，但不得把款项
转移到另一幼稚园以支付服务开支。  

 
「家长园地」  
 
10.  成功申请的幼稚园，须在其学校网页设立「家长园地」专页，透过公开的平台
分享家长教育资讯，例如：  

 发放家长教育资讯，如有效的管教技巧、专家讲座及工作坊的学习重
点等；   

 如获得相关讲者同意及妥善处理版权事宜，分享讲座及工作坊的参考
资料／简报／影片；  

 作为平台，让家长分享参加家长教育课程的学习重点及反馈；  
 经参考家长意见、教师观察及专业评估后，推介优质的家长教育课

程；及  
 刊登家长在参加相关讲座／工作坊后的分享文章，内容可包括反思及

参加课程后的实践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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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长教育津贴不得用于任何与家长教育课程或「家长园地」专页以外的用途，
例如  ：  

(i)  购买家俱及／或设备；  
(ii)  聘请学校人员；  
(iii )  以联谊、郊游或表演的方式举办的家长教育活动；或  
(iv)  举办家长教育活动时的饮食开支等。  

 
以上例子并非详尽无遗，幼稚园必须审慎运用津贴，并且确保「家长园地」专页内发
放资料的内容恰当。  
 
12. 幼稚园运用上述津贴时，须依照教育局发出的《幼稚园采购程序指引》所订明
的采购程序。  
 
监察  
 
13.  幼稚园作为服务使用者，须监察所采购课程是否符合本通函第 6 段及第 7 段的要
求。学校应安排教师与家长一同参与所有课程，以了解及监察课程的执行情况（如内
容、授课模式、家长反应等）。幼稚园亦应透过问卷、家长意见调查等方式评估课程
成效。如发现课程内容偏离前述第 6 段的要求，幼稚园须要求服务供应商／讲者／专
家立刻作出修正。若情况严重，幼稚园应考虑终止其服务合约。就此，幼稚园须将有
关条款纳入标书及服务合约之内。  
 
14.  我们鼓励幼稚园分析校本需要，从而计划所需的家长教育课程，以及检视课程
的成效，并适时作出修订。为协助幼稚园更有效及有系统地筹划家长教育课程，教育
局会于稍后在教育局网页上载有关范本，供幼稚园参考。  
 
 
申请程序  
 
15.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填妥申请表格（附录），并于 2022 年 2 月 4 日或之前，以
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幼稚园行政二组（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
忠大厦 14 楼 1432 室；传真号码：3579 4010）。申请表格（Word 格式）可于教育局
网页下载（主页> 教育制度及政策> 幼稚园教育> 幼稚园教育计划> 通告> 一笔过家长
教育津贴  ）。  
 
 
发放津贴及会计安排   
 
16.   上述津贴以学校注册为申请单位。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如在同一学校注册下营
运，即使有多个注册校址，均视作一所合资格幼稚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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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局会于 2022 年  2 月底把申请结果通知幼稚园，并于 2022 年  3 月发放上述津
贴。幼稚园须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运用这项津贴。幼稚园亦可调拨计划下基本
单位资助中的其他营运开支部分（一般称为 40%部分）的资助或其他学校经费，推行
家长教育，与上述津贴发挥相辅相成之效。然而，幼稚园不可合并使用家长教育津贴
及设立／优化「家长园地」专页的额外津贴。幼稚园须分别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及
202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向教育局提交中期及总结报告，整体检视津贴运用的情况及
家长教育课程的成效。教育局会于稍后将报告的范本上载网页。  
 
18.  幼稚园须依照教育局所发出的《幼稚园行政手册》第 4 章订明的会计程序，按既
定机制为家长教育津贴及设立／优化「家长园地」专页的额外津贴，分别备存一个独
立账目。幼稚园不得把上述津贴或余款调拨至其他帐项。所有账簿、采购记录、收
据、付款凭单及发票等必须由幼稚园保存，以作会计及审核用途。按照惯例，相关记
录须保存最少七年。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幼稚园提供相关文件以便审查津贴的使
用情况。  
 
19.  教育局会收回截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的津贴余款。此外，如教育局发现幼稚园没
有按本通函指定的要求运用津贴，或幼稚园已不符合获得这项津贴的条件，教育局会
收回部分／全数已发放的津贴。此外，如有关课程的内容偏离本通函第 6 段的要求，
而幼稚园没有作出跟进，教育局会考虑收回部分／全数津贴，在有关幼稚园申请继续
参加计划时，教育局亦会考虑学校这方面的表现。如课程不恰当而导致任何损失，幼
稚园须自行承担有关开支，不可以政府津贴或学费支付相关开支。  

 
20.  幼稚园倘在 2026/27 学年完结前停办、被撤销参加计划的资格或退出计划，必须
把获发放的津贴按教育局指定的金额退还政府。  
 
 
家长教育资源  
 

21.  教育局自 2018/19 学年起，每年均委托大专院校举办多场全港性家长教育讲座／
工作坊，加强家长对幼稚园阶段儿童习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推广促进儿童健康和
快乐成长的正向家长教育讯息。有关讲座／工作坊的简报、录影片段，以及其他家长
教育资讯，幼稚园及家长可参阅教育局的幼稚园阶段家长教育资讯网页（主页> 学生
及家长相关> 家长相关> 幼稚园阶段家长教育资讯）：  
 
https:/ /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22.  此外，教育局亦设有「家长智 NET」家长教育资讯网页，方便家长取得支援学童
身心发展的资讯。当中的「家长教育活动资讯站」，为家长提供一站式的家长教育课程及活
动资讯。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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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局鼓励学校向家长推广以上的家长教育资源，并善用上述津贴，为家长提
供适切的家长教育课程，让家长认识儿童的全面发展，促进儿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
发展，提升家长的身心健康，以及加强家校沟通及合作。  
 
 
 
查询  
 
24.   如有查询，请致电 3540 6808/ 3540 6811 与本局幼稚园行政二组联络。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苏婉仪代行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7 

附录  

幼稚园教育计划 
「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申请表 

请于 2022 年 2 月 4 日或之前填妥本表格，  
以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幼稚园行政二组  

（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1432 室；传真号码：3579 4010）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幼稚园行政二组）  
 

(请于适当空格内加上「√」号)  

本人为                                             （幼稚园名称）之校监，现确认本校— 
 

 申请「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获基本津贴额 80,000 元，以举办家长教育课程，
以及 10,000 元的津贴，以设立／优化「家长园地」专页。此外，本校  — 

 

 已经成立家长教师会／承诺将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成立家长教师会，
并申请额外津贴 10,000 元，将与家长教育津贴合并使用，举办家长教育课
程。  

 不会申请「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  
 
本人／本校：  
(1)  确认在申请表格提交的一切资料正确无误；以及  
(2)  确保妥善运用一笔过家长教育津贴，并承诺按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 号所订的要

求，因应情况将津贴退还教育局。  
 

学校中文全名*：  
 

 
学校英文全名*：  

 

学校编号及校址编号：  
(格式：xxxxxx-0001) －  

校监签署：  
 

校监姓名：  
 

日期：  
 

*  须与印章一致  
 

 
 

學校印章 


